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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企業升級發展補貼計劃》旨在鼓勵企業提升競爭力，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及
可持續發展，尤其為實現產業化發展、技術革新、企業轉型、改善經營及生產條件等
目標。

補貼範圍
合資格企業以銀行貸款或融資租賃方式在澳門進行有助實現本計劃宗旨的投資項目時，
可獲利息或租金補貼，補貼期間最長4年。年補貼率上限、整體計劃每年可獲許可給予
補貼的總貸款金額/總租金金額上限，以及每一受益人每年可獲許可給予補貼的貸款金
額/租金金額上限，以公佈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的行政長官批示訂定。

貸款利息補貼
根據第39/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貸款利息補貼的年補貼率上限為4%，每年可獲補貼
的貸款總金額上限為澳門元6億元，每一受益人每年可獲補貼的貸款金額上限為澳門
元1,000萬元。

融資租賃租金補貼
根據第39/2021號行政長官批示，融資租賃租金補貼的年補貼率上限為4%，每年可獲
補貼的融資租賃租金總金額上限為澳門元2億元，每一受益人每年可獲補貼的融資租賃
租金金額上限為澳門元1,000萬元。

可獲補貼之投資項目

以貸款方式進行的投資項目，僅限於：1.

1.1 購置工業或商業樓宇的單位
1.2 建造、擴建或修繕工程
1.3 購置全新的設備，尤其是智能化設備
1.4 購置全新的營運車輛、船舶或航空器
1.5 購置資訊軟件或系統
1.6 取得知識產權



1.7 取得商業特許或特許經營權

以融資租賃方式進行的投資項目，僅限於：2.

2.1 融資租賃全新的設備，尤其是智能化設備
2.2 融資租賃全新的營運車輛、船舶或航空器

上述所有投資項目須同時符合下列要件：3.

3.1 有關財產須用於申請時所指的由申請人經營的商業企業的業務範圍
3.2  有關財產僅在澳門特別行政區使用（如有關財產為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登
記的營運車輛、船舶或航空器，因業務所需可除外）

 

可獲補貼之貸款要件
貸與方須為獲許可在澳門經營的銀行；1.
貸款年期不少於1年，且屬定期貸款；2.
以澳門元為貨幣單位；3.
貸款金額不少於澳門元60萬元；4.
貸款合同內須列明貸款用途、可動用日期、本金及利息的給付周期及期限。5.

 

可獲補貼之融資租賃要件
出租人為獲許可在澳門經營融資租賃業務的金融機構或其開設的融資租賃項目1.
子公司；
租賃年期不少於1年；2.
以澳門元為貨幣單位；3.
各期租金總和不少於澳門元60萬元；4.
每期租金相同，且以交付租賃物作為融資租賃合同的生效條件；5.



融資租賃合同須列明租金、合同到期日及合同期限屆滿時取得租賃物的價金。6.

 

提出申請時限
申請人須按以下期限提出申請：

屬建造、擴建或修繕工程的投資項目，最遲於工程准照首次發出之日起6個月1.
內；
屬以貸款方式進行的其他投資項目，最遲於完成投資項目之日起6個月內；2.
屬以融資租賃方式進行的投資項目，最遲於合同生效之日起6個月內。3.

 

補貼計算方式
補貼款項以在許可給予補貼的期間內，每月等額償還許可給予補貼的貸款金額/每月等
額支付許可給予補貼的融資租賃租金總額的方式作為計算基礎，且不得超過受益人實
際支付的該期貸款或融資租賃的利息金額。

 

同一受益人
如受益人為自然人，其直接或間接擁有超過50%資本的公司，視為同一受益人；1.
如受益人為公司，其直接或間接擁有超過50%資本的公司，直接或間接擁有其2.
超過50%資本的股東，以及由直接或間接以單獨或集合形式擁有其超過50%資
本的股東所直接或間接擁有超過50%資本的公司，視為同一受益人。

 



申請資格
申請須向經濟及科技發展局作出。基本上所有經濟活動行業均可提出補貼申請

（但經營金融業務的企業或在公共批給或轉批給制度下經營經濟活動的企業除外），
具體條件包括：

已按法定要求作出開業申報的自然人或公司；1.
非在公共批給及轉批給制度下經營經濟活動；2.
非屬經營金融業務；3.
未有任何債務正藉稅務執行程序進行徵收；4.
處於適當的財務及營運狀況；5.
依法具備經營相關業務所需的准照或同等性質的憑證（如正在籌備業務而尚未6.
具備相關業務准照或憑證者，須作出書面聲明）。

 

申請手續
申請人須向經濟及科技發展局提交：

已填妥及簽署的申請表（申請表可從網站下載）；1.
貸款或融資租賃合同影印本/其他具同等證明效力的文件（註：貸款合同須列2.
明貸款用途、可動用日期、本金及利息的給付周期及期限；融資租賃合同須列
明租金、合同到期日及合同期限屆滿時取得租賃物的價金）；
自然人商業企業主的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公司股東的身份證明文件影印本；3.
業務准照/同等性質的憑證（部分行業適用，例如：飲食牌、旅行社牌、美容4.
院牌等）（註：如因籌備業務而於申請時尚未具備相關業務准照或憑證者，則
作出書面聲明；倘申請獲得批給，須自完成投資項目之日起三個月內提交相關
業務准照或憑證）；
投資項目的證明文件：5.
5.1 屬任何投資項目，均須遞交：
5.1.1 支付全部或部分款項的付款收據影印本
5.1.2  支付全部或部分款項的支付憑證（例如：銀行轉帳紀錄、本票或支票
影印本、銀行月結單等）
5.2 屬“購置工業或商業樓宇的單位”的投資項目，須遞交：



5.2.1 買賣合同影印本；
5.2.2 買賣公證書影印本；
5.2.3 單位的清晰全貌相片。
5.3 屬“建造、擴建或修繕工程”的投資項目，須遞交：
5.3.1 首次發出的工程准照影印本；
5.3.2 工程報價單影印本；
5.3.3 建造、擴建或修繕前的相片；
5.3.4 建造、擴建或修繕後的相片（適用於已完成的工程）。
5.4 屬“購置或融資租賃全新的設備、營運車輛、船舶或航空器”的投資項目，
須遞交：
5.4.1 買賣或融資租賃合同/報價單影印本（合同或報價單須顯示相關設備、
營運車輛、船舶或航空器為全新，否則另須提交證明文件）；
5.4.2  設備、營運車輛、船舶或航空器的實物相片（相片須清晰顯示倘有的
型號、產品編號、機身編號等認別資料），如尚未取得相關設備、營運車輛、
船舶或航空器，則提交同款參考相片；
5.4.3  營運車輛的登記摺及所有權登記憑證影印本（適用於已取得有關營運
車輛的情況）。
5.5 屬“購置資訊軟件或系統”的投資項目，須遞交：
5.5.1 買賣合同/報價單影印本。
5.6 屬“取得知識產權”的投資項目，須遞交：
5.6.1 許可使用有關知識產權的合同或轉讓合同影印本。
5.7 屬“取得商業特許或特許經營權”的投資項目，須遞交：
5.7.1 商業特許合同影印本或特許經營合同影印本。
其他補充性文件：6.
6.1  能顯示貸款動用日期或融資租賃合同生效日的證明文件（適用於貸款已
動用或融資租賃合同已生效的情況）；
6.2  具股東名單的公司註冊文件（適用於申請企業的股東中存在非在澳門設
立的公司）；
6.3 其他有助分析及審批的文件或資料；
6.4  申請企業所提交之文件如屬副本或影印本，則需按實際情況出示相應文
件之正本，以供核實。

 

執行部門：經濟及科技發展局


